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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市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设置安全生产监管
机构的通知
市级有关部门和单位党组：
为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市委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进一步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经研究，在市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设置安全生产监管机构。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单独设置安全生产监管科的部门

1.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民政局、市自然资源局、市城市管理局、市水利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单独设置安全生产监管科，核定科长职数1名，相应核减副科长职数1名。市农业农村局渔业和渔政监管科不再挂安全生产管理科牌子，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场管理和广播电视科不再挂安全生产监督科牌子。
2.将市教育体育局安全综合治理科更名为安全生产监管和综合治理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安全监管科更名为安全生产监管科、市交通运输局安全监督科更名为安全生产监管科。

安全生产监管科主要职责是：牵头拟订本部门、本行业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工作规划；指导本部门、本行业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工作；组织开展本部门、本行业安全检查和专项检查；参与各类安全生产事故调查工作；综合协调本部门、本行业安全生产工作等。
二、挂牌设置安全生产监管机构的部门和单位

在市委统战部民族宗教科、市科技局农村科技与社会发展科、市财政局资产管理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市行政审批局安全审查科、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安全保卫科、市供销合作总社社务与资产管理科、市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建设中心工程管理科分别增挂安全生产监管科牌子。
安全生产监管科主要职责是：落实市安委办安排的工作，负责本部门和本单位安全生产监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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